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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８８

河北冀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石家庄高新区黄河大道

８９

号 咨询联系人：李国壁、刘 娜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３２３６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０９５０６８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308� � �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3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１

，

７７１

，

５６０

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８３５

，

５９１

，

５６０

股。

２

、本次行权股份的缴款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股份按照规定锁定

６

个月，同时需遵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 其它激励对象通过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股份无限售期。

４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核准登记，公司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１４０

名激励对象的

１

，

７７１

，

５６０

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截

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登记手续。 现将本次行权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

善。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２

、股权激励方案的主要内容：

（

１

）股份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

２

）激励对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管理、技术及业务人员共

１７３

名。

（

３

）股票期权数量：授予激励对象

８５８

万份股票期权。

（

４

）分期行权时间：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四年。 激励对象对已获

授权的股票期权将分三期行权，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比例 可行权时间

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二个行权期

４０％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行权期

４０％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５

）行权价格：

１２．０４

元。

３

、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１７３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８５８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１２．０４

元，股票期权

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完成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４．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

１

）因为

１５

名激励对象离职、病故及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股票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５８

名，已授予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

，

０２１．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８．８０

元。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

１５３

名

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内可行权合计

１９８．５１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８．８０

元。

表： 已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日期

该次

行权

数量

该次取消

期权数量

（

万份

）

该次激

励对象

减少人

数

该次变动

后期权数

量

（

万份

）

该次变

动后行

权价格

（

元

）

该次变

动后激

励对象

人数

变动原因简要说明

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 － ８５８ １２．０４ １７３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 － ８５８ １１．７９ １７３

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

配

：

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７２ １５ １０２１．８０ ８．８０ １５８

（

１

）

１５

名激励对象

分别因离职

、

病故

，

导致

取消

７２

万份期权

，

期权

总数调整为

７８６

万份

；

（

２

）

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

利润分配

：

每

１０

股派

３．５０

元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及

１５３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期可行权的条

件，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的情况说明

１

股票期权等待期内

，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

、

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５

，

８３８．５２

万元

、

２４

，

８６１．４８

万元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公司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前

、

后的年平均净利润分别为

１５

，

１１０．９５

万元

、

１４

，

５１１．５４

万元

。

上述指标满足行权条件

。

２

根据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调整后的

１５８

名激励对象共有

１５３

名激励对象

２０１１

年度绩效考核满足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

，

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

１９８．５１

万份

。

３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５％

；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

８

，

０００

万元

。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增长率为

２８．２５％

；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为

１４．７２％

；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

，

１３７．６６

万元

。

上述指标满足行权条件

。

４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条件

。

５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条件

。

２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主动放弃的股票期权，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出申请，注销该部分期权。

３

、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绩效完成情况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公司

１５３

名激励对象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

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４

、独立董事对第一个行权期满足行权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

１

）经核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

件，公司

１５３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

２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

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本次可行权期内，符合行权条件的

１５３

名激励对象可行权合计

１

，

９８５

，

１００

股股票期权。

其中：

（

１

）有

１４０

名激励对象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行权申请，其中

１２３

名激励对象全部行权，行

权数量为

１

，

５８９

，

２５０

股；

１７

名激励对象因绩效考核及个人意愿部分行权，行权数量为

１８２

，

３１０

股， 因部分行权所取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７１

，

１９０

股；

１４０

名激励对象行权数量合计为

１

，

７７１

，

５６０

股。

（

２

）有

１３

名激励对象放弃本次行权，放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４２

，

３５０

股。

以上取消和放弃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

２１３

，

５４０

股，将由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予以注销。

本次行权数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股

票期权数量

（

股

）

本次行权数量

（

股

）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已授予权益总量

的百分比

一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江玉兰 财务负责人

２３４

，

０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２０％

２

张 斌 副总经理

２３４

，

０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２０％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４６８

，

０００ ９３

，

６００ ２０％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公司核心管理

、

技术及业务人员

（

共

计

１３８

人

）

８

，

７４５

，

７５０ １

，

６７７

，

９６０ １９．１９％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８

，

７４５

，

７５０ １

，

６７７

，

９６０ １９．１９％

合 计

９

，

２１３

，

７５０ １

，

７７１

，

５６０ １９．２３％

２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除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股份按照规定锁定

６

个月外，本次激励对象行

权所获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３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前向公司缴纳足额的行权资金， 缴款金额为

１５

，

５８９

，

７２８．００

元。

４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审验并出

具了沪众会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８１５

号验资报告，审验意见为：“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止，

贵公司已收到激励对象缴纳的投资款合计人民币

１５

，

５８９

，

７２８．００

元 （大写壹仟伍佰伍拾捌万

玖仟柒佰贰拾捌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其中：

１

，

７７１

，

５６０．００

元计入实收资本，

１３

，

８１８

，

１６８．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 ”

５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

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止，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６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７

、参与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行权前

６

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参与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行权前

６

个月内无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本次行权后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９３

，

６００ ９３

，

６００ ９３

，

６００ ０．０１％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５

、

高管持股

９３

，

６００ ９３

，

６００ ９３

，

６００ ０．０１％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８３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６７７

，

９６０ １

，

６７７

，

９６０ ８３５

，

４９７

，

９６０ ９９．９９％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６７７

，

９６０ １

，

６７７

，

９６０ ８３５

，

４９７

，

９６０ ９９．９９％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８３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７７１

，

５６０ １

，

７７１

，

５６０ ８３５

，

５９１

，

５６０ １００％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期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

象可在本期可行权期内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书面申请行权，并办理后续手续。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２

、董事会决议；

３

、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５

、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4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3-39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１１

，

１１２

，

１９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８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４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持

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６２

吴厚刚

２ ０８＊＊＊＊＊７９２

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

３ ０８＊＊＊＊＊７９９

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

４ ０８＊＊＊＊＊８２３

长海县獐子岛小耗经济发展中心

５ ０８＊＊＊＊＊８２６

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

五、咨询机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咨询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

６

号万达中心写字楼

２８

层

咨询联系人：阎忠吉、张霖

咨询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０１６９６８

、

３９０１６９６９

传真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９８９９９９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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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 2013-024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船舶融资租赁及建造合同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各方签字，满足生效条件自动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建造期

2

年，租期

204

个月。

3．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项目为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中集租赁香港有限公司承做的长期融资租赁项目，涉及船舶建造，

融资安排，项目周期较长，存在一定风险。

4．

合同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 由于船舶交付最早在

2015

年第二季

度，故不会对本年度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 公司名称： 中集租赁香港有限公司 （

"

中集租赁香港

"

）

/ CIMC Financial Leasing

(Hong Kong) Ltd.

董事：麦伯良、曾北华

注册资本：美元

50

万元

主营业务：

Finance lease

（融资租赁）

注册地址：

Units 3101-3102, Infinitus Plaza, No.19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2

、公司名称：

MSC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SA.

（

"MSC"

）

主营业务：全球集装箱货物海运

注册地：瑞士日内瓦

MSC

是世界第二大航运公司，是本公司核心战略客户之一。

3

、公司名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

大连船舶

"

）

法定代表人：刘征

注册资本：叁拾柒亿壹仟捌佰壹拾肆万叁仟柒佰元整（人民币

3,718,143,700

元）

主营业务：设计、制造及维护国内外民用船舶、海洋工程、海洋设备以及非船舶产品业务

注册地：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

1

号

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认为，

MSC

是全球第二大航运公司，是本公司的长期、核心战略客

户之一，信用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3

年

7

月

3

日，中集租赁香港与大连船舶签署了集装箱船建造合同（

"

造船协议

"

），建造

七艘

8,800 TEU

集装箱船（

"

船舶

"

），每艘船舶的合约价为

8,5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5.25

亿

元），船舶建造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36.75

亿元。 以上合约价格为经参考同类船舶的平均

公允市价及由订约各方公平磋商后确定， 买方须于其收到退款担保后六个营业日内向造船

方支付

2%

的首期付款，并于交付船舶的同时向造船方支付

98%

的第二期付款。

2013

年

7

月

3

日， 中集租赁香港与

MSC

下属公司签署了期限为

204

个月的集装箱船融资租

赁合同（

"

租船协议

"

）。

根据造船合约及租船协议， 中集租赁香港会先向大连船舶购买上述七艘船舶， 然后向

MSC

下属公司（作为承租人）出租该七艘船舶。 自船舶交付予承租人之日开始，承租人须于每

个月份开始前就租用船舶向中集租赁香港支付每艘船舶日租金

2.5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

15.4

万元）；在租船协议届满时，承租人将有责任按购买价每艘船舶

2,15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

1.33

亿元）购买所有船舶，租赁付款为经参考中集租赁香港就建造船舶支付的代价、中集租

赁香港自船舶经纪汇集的市场情报及市况，以及由双方公平磋商后协议。

在本融资租赁项目中，中集租赁香港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在

204

个月租期中所收取的七艘

集装箱船的租金及确定的期末余值买断款，船舶有关融资将安排利率掉期，未来租金收入将

保持稳定，不受中长期利率变动、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本项目结构中，中集租赁香港作为总包方，提供融资，整合外部船厂资源将船舶建造外

包，为客户提供综合一站式解决方案。 主要合同包括：（

1

）与大连船舶签署的集装箱船造船协

议，建造七艘

8,800 TEU

集装箱船，由本公司自主设计，拥有完整独立知识产权。 （

2

）中集租赁

香港与

MSC

下属公司签署的租船协议，向

MSC

下属公司出租根据前述造船合约购买的七艘船

舶。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在本项目中，中集租赁香港通过整合中国设计、制造和资本资源，通过提供较高附加

值的融资为客户贡献较大价值，有利于本公司各业务之间的联动和业务模式升级；

2

、融资租赁安排将使本公司能够获取完全变现向承租人租赁船舶所产生的利益；及

3

、通过与航运业一流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合作，可提升中集租赁香港的专业能力。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备查文件目录：项目合同。

2

、公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披露相关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4日

证券代码：002576� � �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3-031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456

号

)

核准，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2,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9.00

元。 截至

2011

年

4

月

25

日

止， 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32,000,000

股， 募集资金总额

608,000,

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51,608,000.00

元（其中计划募集资金

278,033,000.00

元，超募

资金

27,357,5000.00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

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12443

号验资报告。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南大街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其中，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为：

1111425729300055140

） 及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南大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为：

326008608018170072975

）已销户。

现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存储收益，建立和巩固良好的银企合作关

系，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增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2030111002074

，该专

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以下简称

"

乙方

"

）与保荐人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甲方已在乙方分支机构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2030111002074

，截止

2013

年

6

月

14

日，专户余额为

35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35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14

日，

3500

万元期限

6

个

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

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其存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甲方在定

期存款解除后应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及时通知丙方或其保荐代表人。本协议中

所有的定期存款不得质押。 甲方如需提前支取定期存款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丙方。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汪洋、邹文琦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甲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未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证券简称：

*

ST广夏 公告编号：2013-043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基本情况

近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本公司送达（

2012

）银民商初字第

197

号《民事判决书》，就天

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与本公司的破产债权纠纷做出判决。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新宜白大道东，法定

代表人：何长林

被告：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办公楼，法定

代表人：孟虎

此案缘于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的厂房、设备租赁纠纷。

2009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一中执裁字第

121

号《民事裁定书》：追

加本公司为此案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在注册

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接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后立即提起复议。公

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原告曾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但未予确认。

2011

年

10

月，公司管理人收到

天津高院（

2011

）津高执复字第

000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公司的复议申请。

2012

年

11

月，

原告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责令本公司及管理人履行职责，依据生效

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原告对本公司的合法债权（详见

2009

年

12

月

3

日

2009057

号、

2011

年

10

月

11

日

2011-077

号、

2012

年

12

月

5

日

2012-093

号公告）。

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情况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84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

46

条第

2

款、第

58

条第

3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93

条的规定，对本案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天津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申报的其对被告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

权

25,760,652.26

元为合法债权。 案件受理费

190

元，由被告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说明：根据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6)

一中执字第

225

号执行公告，原告对本公司的

债权为

1,765,7898.00

元， 加上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公告确定的履行

期间届满次日至

2010

年

9

月

16

日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本公司重整破产之日的利息

8,

102,754.26

元，合计为

25,760,652.26

元）

为维护公司和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将依法在

15

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2009

年末，本公司已对该诉讼预计负债

1,765.79

万元。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批准的《重整计划》确定本公司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每笔债权

100

万元以下部分（含

100

万

元）清偿比例为

100%

，每笔债权

100

万元以上至

1000

万元部分（含

1000

万元）清偿比例为

70%

，每

笔债权

1000

万元以下部分的清偿比例为

50%

。 故本公司无需为本诉讼补提预计负债。

五、本公司目前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

*

ST美利 公告编号：2013-068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资产置换相关承诺事项

（一）交易对方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承诺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中

实业）进行了资产置换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对方兴中实业承诺：

1

、本公司合法取得宁夏中卫市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以下简称

"

梁水园煤

矿采矿权

"

），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2

、兴中矿业系本公司以合法取得的梁水园煤矿采矿权作价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该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由本公司以货币及经评估的梁水园煤矿采矿权出资，其中

货币出资

3,000

万元人民币， 梁水园煤矿采矿权作价

7,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20,200

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余额计入兴中矿业对本公司的负债。本公司作为兴中矿业的唯一股东郑重承诺兴中

矿业的设立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及外部审批程序，设立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可能被终

止的情形。

3

、本公司保证在

2013

年

1

月

31

日前按照本公司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签署的《宁夏

回族自治区采矿权出让合同》的约定缴纳完首期采矿权价款

51,140

万元，并保证在本次资产置

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缴纳完采矿权出让全款

25.57

亿元。 同时，本公

司以拥有的账面价值

39,080

万元的自有资产和本次资产置换美利纸业置出的固定资产及存货

质押给美利纸业，以确保本公司在上述期限内缴纳梁水园煤矿采矿权价款。前述资产质押在本

次资产置换经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

日内协助美利纸业在主管工商部门办理质押登

记手续。

4

、本公司保证兴中矿业最迟在

2013

年

9

月

12

日前取得梁水园煤矿采矿许可证。

5

、本公司保证在本次资产置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6

个月内梁水园煤矿

正式投产（包括试产），并在梁水园煤矿正式投产前保证兴中矿业取得开采梁水园煤矿所必需

的资质或许可，包括但不限于：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经营许可证、矿长资格证、主

要负责人资格证。

6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本次资产置换最终无法提交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的，本公司保证

将对美利纸业因本次资产置换未能进行所发生的损失给予赔偿且至少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

元。

7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保证致使美利纸业遭受任何损失的，本公司将给予及时足额

的补偿或赔偿，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若本公司无法实现下述承诺或保证任何一项的，本公司

以与置出资产价值等额的现金

29,728.20

万元对美利纸业进行补偿：

（

1

） 本次资产置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0

日内未完成兴中矿业股权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

2

）兴中矿业在

2013

年

9

月

12

日尚未取得梁水园煤矿采矿许可证；

（

3

）本公司未在

2013

年

1

月

31

日前缴纳完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的首

期采矿权价款

51,140

万元， 或未在本次资产置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缴纳完采矿权出让全款

25.57

亿元。

（

4

） 梁水园煤矿在本次资产置换自美利纸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6

个月内未正式投

产。

（二）控股股东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下：本公司作为美利纸业的控股股东，为了保证本次资产置

换对美利纸业不造成任何利益损失，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对本次资产置换的相

关承诺或保证对美利纸业提供补充保证。

二、资产置换承诺履行情况

1

、本次资产置换已经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截止公告日，宁夏兴中

矿业有限公司已完成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工作，公司成为其股东，持有其

100%

的股权。

3

、截止公告日，兴中实业已遵照承诺，以其拥有的账面价值为

39,080

万元的自有资产和公

司与兴中实业资产置换置出的固定资产及存货作为质押担保，并将质押资产交付至公司。

4

、截止公告日，兴中实业已缴纳完毕梁水园煤矿采矿权首期价款共计

51,140

万元。

三、资产置换进展情况

经公司询问兴中实业，兴中实业目前正在办理梁水园煤矿采矿权相关手续。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资产置换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七月四日

股票代码：601328� � �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3-01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每股分配现金股利

0.24

元（含税）。

2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4

元，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

0.228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16

元。

3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7

月

10

日

4

、除息日：

2013

年

7

月

11

日

5

、现金股利发放日：

2013

年

7

月

31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和日期

本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3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决议公告刊载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公司网站（

www.bankcomm.com

）。

二、分红派息方案

以本公司

2012

年末总股本

742.63

亿股为基数， 向本公司登记在册的

A

股股东和

H

股股

东，每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0.24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

178.23

亿元。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红利发放日

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7

月

10

日，除息日为

2013

年

7

月

11

日，现金股利发放

日为

2013

年

7

月

31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3

年

7

月

10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一）纳税

1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

〕

85

号）的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

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

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

0.228

元。涉及本公司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本次股利所得税的扣缴，由中

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上述规定执行。

2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第一条规定，由本公司

按照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216

元人民币。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其他股东，本公司向其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24

元人民币，其所得税（如适用）

自行申报缴纳。

（二）派发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南光（集团）有限公司、金宁发展

有限公司的现金股息由本公司自行发放外， 其他股东的现金股息委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股息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股

息，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股息暂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不适用本公告。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021-58766688

传 真：

021-58798398

邮 箱：

investor@bankcomm.com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3日

证券代码：601299� � �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2013-025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近日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73.32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长

春市地铁有限责任公司及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金额约为人民币

7.34

亿元、

16.41

亿元

及

14.41

亿元的地铁车辆供货合同；与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出口巴基斯坦发

电车买卖和技术转让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2.47

亿元。

2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储粮北方物流有限公司签

订了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19

亿元的供货合同，提供

L70

型粮食漏斗车；与必和必拓铁矿公司签

订了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10

亿元的矿石车出口合同；与力拓集团签订了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0.46

亿元的运煤敞车出口合同； 与皮尔巴拉基础设施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40

亿元的矿石车出口合同。

3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签订了总额约为

人民币

5.9

亿元的

CRH3C

型动车组四级修检修合同；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各铁路局签订了总

金额约为人民币

4.02

亿元的客车检修合同。

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订了总金

额约为人民币

3.38

亿元的多功能综合作业车供货合同。

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各铁路局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86

亿元的客车检修合同。

6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各铁路局签

订了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5.40

亿元的客车检修合同。

7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各铁路局签

订了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33

亿元的韶山型电力机车检修合同。

8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沈阳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

签订了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65

亿元的货车检修合同。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

2012

年度营业收入的

7.93 %

。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日


